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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县人民政府文件
通告〔2020〕1号

息县人民政府
关于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

为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改善空气质量，防

止环境污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规定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自 2020年 3月 17日起，我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禁止

燃放能产生烟光、声响的烟花、鞭炮、礼花弹等。

二、全县全域内禁止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

制品和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等生产烟花爆竹原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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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本通告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

安、综合执法等有关职能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并依法给予处罚，

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。行政事业单位违反本通告燃

放的，对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负责人予以问责；党员、国家公职人

员违反本通告燃放的，依规依纪问责；个人燃放的，对燃放者（或

其监护人）依法处理。

四、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

制品的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各乡镇（办事处）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禁放工

作，要加强组织领导、成立专门队伍、强化监督巡查，督促各村

组、社区全面抓好禁放工作。

六、各乡镇（办事处）、县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党员干部要带头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，在全县范围内营造安全、

低碳、环保、文明的良好氛围。

七、本通告自 2020年 3月 17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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